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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院第 11 屆第 1 會期 

經濟、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、教育及文化三委員

會第 1次聯席會議 

 

 

審查「外國專業人才延攬及

僱用法第十四條、第十二條

條文修正及增訂第二十一條

之一條文草案」案  

(書面報告) 

 

 
報告機關：衛   生   福   利   部 

報 告 日 期 ： 1 1 3  年 5 月 2 2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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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席、各位委員女士、先生： 

今天  大院第 11 屆第 1 會期經濟、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、 

教育及文化三委員會召開第 1 次聯席會議，本部承邀列席報告，

深感榮幸。茲就審查羅美玲委員等 20 人擬具「外國專業人才延

攬及僱用法第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」、王定宇委員等 16 人擬具

「外國專業人才延攬及僱用法增訂第二十一條之一條文草案」、

邱志偉委員等 20 人擬具「外國專業人才延攬及僱用法第十二條

條文修正草案」及邱議瑩委員等 19 人擬具「外國專業人才延攬

及僱用法第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」，涉及本部權責事項提出意見。

敬請各位委員不吝惠予指教： 

壹、 修正條文重點 

羅美玲委員等 20 人、邱議瑩委員等 19 人及邱志偉委員等 

20 人擬具「外國專業人才延攬及僱用法第十二條、第十四條條

文修正草案」，擬針對僑外生於我國就學者放寬取得學位、符合

修業年限並留在我國從事專業工作者，得折抵申請永久居留之

連續居留期間。 

王定宇委員等 16 人擬具「外國專業人才延攬及僱用法增訂

第 21 條之 1 條文草案」，放寬外國專業人才(含外國專業人才及

其眷屬、外國特定專業人才及其眷屬、外國高級專業人才及其眷

屬)取得外僑永久居留證且累計居留 10 年以上，得適用身心障礙

者權益保障法第 50 條及第 51 條，及長期照顧服務申請及給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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辦法。係為兼顧外國人友善生活環境、並衡酌我國社會福利資源

有效運用，故針對與生命安全、基本生活權益最相關之服務項目，

提供外國專業人才適用相關權益。 

貳、 本部意見 

一、 羅美玲委員等 20 人、邱議瑩委員等 19 人及邱志偉委員等 

20 人擬具「外國專業人才延攬及僱用法第十二條、第十四

條條文修正草案」 

查外國專業人才延攬及僱用法所稱「外國特定專業人才」，包

含經主管機關國家發展委員會(下稱國發會)會商相關中央目的事

業主管機關認定具有特殊專長者。 

依該法第 9 條規定，外國特定專業人才擬在我國從事專業工

作者，得逕向內政部移民署申請核發具工作許可、居留簽證、外

僑居留證及重入國許可四證合一之就業金卡，並可放寬其受聘僱

許可之期間，提供渠等尋職、就職及轉換工作之便利性。 

國發會業將「具有外國醫學專業領域才能並計畫投入我國重

點產業者」，列為特殊專長之認定資格之一，所稱之醫學專業領域

係指生醫產業及精準健康產業，非以取得國外醫事人員資格為認

定條件，本部將配合國發會之會商作業，協助辦理專案認定。惟

外國人具外國醫學專業，仍應取得我國醫事人員證書及符合執業

條件與方式，始得在我國從事醫療保健工作，併予陳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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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王定宇委員等 16 人擬具「外國專業人才延攬及僱用法增訂

第 21 條之 1 條文草案」 

有關委員所提修法版本，均為提高本國延攬外國專業人才

誘因，立意良善，惟目前社會福利經費仍為稅收制度，故整體政

策仍以照顧國民為基本方向，以維護財政永續性。 

查我國身心障礙證明之申請以具有國民身分者為原則，惟

考量如他國予以居留於該國之我國身心障礙者與其本國身心障

礙國民有相同之保障，基於平等互惠原則，本部由地方主管機關

依相關法規核發我國身心障礙證明予互惠國國民，目前符合互

惠國計日本、美國、英國、加拿大、新加坡、法國等 6 個國家。 

次查我國長期照顧服務申請及給付辦法，其本質屬國家對

國民生活照顧的給付行政措施，考量國家資源有限，對於長照給

付對象之範圍以照顧我國國民為優先給付對象；又對於在我國

居住二十年以上、每年居住超過一百八十三日、經內政部移民署

發給外僑永久居留證、對我國長期奉獻服務或具有特殊貢獻且

年滿六十五歲之外籍人士，訂有馬偕計畫，得專案比照我國年滿

六十五歲之國民依長期照顧服務申請及給付辦法使用長期照顧

服務。 

考量本案為針對外國人之特別規定，本部原則同意提供前

述六個互惠國未滿六十五歲之外籍失能身障者及參照馬偕計畫

之居留條件提供外籍失能長者，前述服務對象須經照管中心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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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方主管機關受理長照服務申請，並經評估認符合給付長照服

務資格及失能程度後，提供長期照顧服務及給付，爰建議居留資

格宜與馬偕計畫一致，調整為「經內政部移民署許可永久居留，

合法累計居留二十年，每年居住超過一百八十三日者」，以衡平

對臺貢獻與使用福利措施。 

參、 結語 

本部將視民眾需求，督導地方政府積極結合民間資源布建

綿密的長照服務及身心障礙者服務體系，考量國際間平等互惠

原則，於兼顧我國社會福利資源有效運用及財政永續性之前提，

將遵照委員會決議辦理並配合法案修正方向持續推動相關服務。 

本部承  大院各委員之指教及監督，在此敬致謝忱，並祈各

位委員繼續予以支持。 

 


